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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干线运输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物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干线运输 trunk road transport

利用公路的主干线路进行大批量、长距离的运输。

4 服务流程

4.1 订单确认

4.1.1 应及时接受客户采用书面、电话、电子邮件或信息系统等方式传递的订单。

4.1.2 应对订单和时效要求进行确认。若客户要求发生变化时，应在接受订单前进行再确认，并确保

订单要求能得到履行。

4.2 服务方案设计

应根据便捷、安全、高效的原则，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商品特性和物流业务的特点，设计物流干线

运输服务方案。

4.3 订单履行

4.3.1 货物验收

4.3.1.1 轻拿轻放，注意商品码放，避免倒置。货物对方不能超出托盘，地板砖，大理石尽量放到木

托上，防止托盘面不平导致破损。食品、布匹等怕磨损的货物尽量方铁托，防止钉子尖锐物品划伤。

4.3.1.2 所有货物抽查开箱验货，检查是否有危险品及液体。若有危险品应拒收，（水电池，液体带

气压，中高毒的农药，腐蚀性的片碱盐酸硫酸等）液体物品是否双证齐全。开箱验货时不得破坏原箱，

保证货物完整性。开箱货物用公司统一胶带进行封箱。保证箱内货物完整。避免出现少货缺货现象。核

对发货数量。

4.3.1.3 检验完毕后划好贴标签，若客户不让在外包装上别标签或划好时，应用特殊符号在箱子标注

及在运单备注并保持一致。

4.3.1.4 收货应检查外包装是否完好，未开箱的货物是否原包装，若有破损、淋湿，不是原封装的应

告知发货人并在运单备注。易碎品，无包装货物应备注保丢不保损。

4.3.1.5 在开叉车挑货时必须带安全帽，必须持证上岗，挑货时应观察周围环境，是否有人或物，防

止发生危险。特种设备，大桶，纸卷应用专业设备挑起，严谨叉车直接挑起。（加长铲，钩子，绷带，

卷纸专用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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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货物摆放时应按照重货重货放一起，抛货放一起，铁件不规整物品，易碎品单独放的原则。

严谨出现重货压抛货，易碎品和铁件混放的事件。

4.3.2 货物定价

4.3.2.1 重泡比划分。一吨小于两方的按照纯重货运费收货。一吨大于两方小于四方的按照重泡货收

纯重货的 1.3 倍收取，一吨大于四方小于八方的按照纯泡货收取。一吨大于八方的按照纯泡货的 0.9

倍收货。

4.3.2.2 比较规整的设备，若属于纯重货的按照纯重货的 1.2 倍运费收取，不规则的亏方的按照 1.5

倍收取。比较规整的若是纯泡货可以防抛货的按照纯泡货运费 1.3 倍收取，若是不规则的按照 1.5 倍收

取。若是超过 6 米的设备按照纯泡货的 2倍运费收取。

4.3.2.3 单个塑料桶容积在一吨以上的按照吨数*1.2 就是方数。（若大桶 1.5 吨，大桶的方数是

1.5*1.2=1.8.这个桶的方数为 1.8 方。若单个桶不足一吨的按照 1:1.4 进行计算。

4.3.2.4 所有货物重货按照毛重计算。抛货按照外箱尺寸进行合算。（合算体积应该量货物最高点和

最宽点）

4.3.2.5 易碎物品，液体货物，桶装货物，小件食品按照重货价格 1.1 倍收抛货价格 1.2 倍收。

4.3.3 车辆调度

4.3.3.1 应建立车辆调度管理机制。

4.3.3.2 应根据商品特性对运输车辆的需求，做好运输资源统筹，合理调配内外部资源。

4.3.3.3 应根据客户要求及订单紧急程度及时调度与订单匹配的车辆至装货现场，如有延迟应即使与

客户沟通，必须时启动紧急调车程序。

4.3.4 装车

4.3.4.1 重抛搭配，理想状态为纯重货占整车 60%，重抛货占整车的 15%。抛货占整车的 25%。

4.3.4.2 为达到利润最大化，应协调安排货物搭配，先安排剩货急货散货装车，严谨出现来货上车，

不调配。

4.3.4.3 监督装车质量，严谨出现野蛮装卸，应重货在下抛货在上的原则，有设备的，不规整的货物

应用公司提供的木板，棉布等进行铺垫防止货物破损。

4.3.4.4 装车过程中要注意三防，防止破损，防止油污，防止水污，严谨易碎品垫底或和设备放在一

起。布匹，膜等与铁件放在一起。

4.3.4.5 装完车应检查库内是否有漏装，错装货物，核对货物信息，并准确挑写货物编号，严谨出现

漏抄错抄现象，保证车上货物信息与发车信息一致，若出现单票货物未装完时，应告知对方站点。

4.3.5 在途监控

4.3.5.1 应建立商品在途跟踪管理制度，宜采用定位技术，及时掌握订单在途运输状况或传递运输变

更指令。

4.3.5.2 按客户约定运输时效将商品准时送达目的地。

4.3.5.3 应每天至少跟踪一次车辆在途状态，发现异常情况应与客户协商并及时处理，对加急或特殊

订单应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及时反馈。

4.3.5.4 作业人员在运输车辆到达收货地点前，应根据客户订单的收获要求预约送货或提前通知收货

人做好收货准备。

4.3.6 交付作业

4.3.6.1 运输车辆到达收货站点后，作业人员应及时与收货人联系，并协助收货人完成卸货和收货。

4.3.6.2 作业人员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时，应告知收货人按照客户提供的货物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4.3.6.3 收货人验收后，作业人员应要求收货人签收回单，并根据客户提供的有效签收模式，核对收

货人签收回单的有效性。

4.3.6.4 对于拒收、退货、换货、暂收、暂存、无效签收、货损货差等异常情况，作业人员应按处理

方案处理。

4.3.6.5 如出现货损货差、退货、拒收等异常情况，双方交接人员应记录和签认，并反馈客户处理。



T/SDAS XXXX—XXXX

3

4.3.7 回单交接

4.3.7.1 应建立回单交接流程。有异常及时向收货人或客户反馈并处理。

4.3.7.2 应将核对后的回单及时移交给客户，并做好回单交接记录。

5 评价与改进

5.1 评价方式

对物流干线运输服务的评价，可采用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客户评价等方式定期进行。

5.2 评价内容

对物流干线运输服务评价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时效性：

 收货、发货、回单的及时率；

 收货、发货、回单的准确率。

——安全性：

 货损率；

 货差率。

——信息服务：

 信息反馈及时率；

 信息反馈准确率。

——客户服务：

 客户投诉率；

 客户投诉处理及时率。

5.3 持续改进

应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改进措施，并确保措施的落实，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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